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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住发〔2021〕15号 签发人：李同军
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住房公积金
个人贷款发放轮候制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分中心、各科室、管理部：

现将《淄博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发放轮候制暂行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2021年 3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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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住房公积金
个人贷款发放轮候制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平稳运行，促进我市房

地产市场健康、平稳、持续发展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

全省住房公积金管理的通知》（鲁建金字〔2017〕7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根据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1年度第一次会议精神

和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发放轮候制（以下

简称“发放轮候制”）是指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办理完抵押（预

抵押）手续并已生成委托合同批次的贷款，根据资金供需状况，

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发放的制度。

第三条 发放轮候制实行期间，正常受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

请，受理、核准时限按承诺时限办结，放款环节实行轮候。

第四条 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进入发放环节后，分别按照购

买首套再交易住房、首套新建房、二套再交易住房、二套新建房

贷款委托合同生成先后顺序进行轮候。

第五条 在保证住房公积金提取资金正常拨付的基础上，每

期放贷资金根据资金存量情况确定。贷款按照轮候顺序进行发放，

原则上 6个月内完成发放。

第六条 贷款发放轮候排序可通过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

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，确保轮候顺序的公开透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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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贷款发放轮候制，为阶段性政策。由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委员会决定，授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具体实施，当住房公

积金个贷率达到 90%以上时，启动贷款轮候制；住房公积金个贷

率降为 90%以下，恢复原来即时发放的政策（住房公积金个贷率

每月初在中心网站进行公布）。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网站、

微信公众号等途径进行公告，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调整，应

根据实际情况作相应调整。

第八条 本办法由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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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公室 2021年 3月 30日印发


